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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人员范围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回避情形下应当回避

的司法人员的范围，只有属于这一范围内的人员才可以自行

主动回避，或者被当事人等申请回避。我国回避制度适用于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

员等。上述人员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如果

有法定的妨碍诉讼公正进行的法定情形的，均不得主持或者

参与诉讼的进行。在理解回避的适用人员范围时需要特别注

意：(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人员在回避的适用

人员中列入“检察人员”的范围，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

定其回避问题，但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第二款“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

侦查”规定时，他们列入“侦查人员”的范围。(2)书记员、

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包括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中被

指派或者聘请参加诉讼的这类人员。(3)审判人员指各级人民

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

员、助理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4)基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

证人不适用回避制度。因此，证人即使是本案当事人的近亲

属也可以作证。我国回避适用的人员范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我国回避的适用范围不仅是针对法官而言的，对各个

诉讼阶段处理案件的公安、司法人员都存在回避问题；二是

我国回避的适用范围不仅仅指具体的承办案件的人员，一切

对案件的处理有决定权的人都存在回避问题。考点九：律师



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1)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就犯罪嫌疑人涉

嫌的犯罪有关的实体法或程序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

咨询，对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

辱的行为代理提出申诉、控告。(2)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

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3)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考点十：

鉴定结论与证人证言的区别(1)鉴定结论是一种运用专门知识

和技能进行的判断，属于意见性证据；证人证言就是证人就

其所知道的案件事实情况所作的陈述，属于对事实的描述，

而不是根据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而进行的专门判断。(2)鉴

定人是具有一定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由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

指派或聘请产生，指派或者聘请何人进行鉴定具有可选择性

，即鉴定人员具有人身的可代替性；尽管在对同一事实存在

大量知情人的情况下，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提出

谁作为证人，但选择范围只能是感知了有关案件事实而不是

进行专门判断的人，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认为证人具有人身不

可替代性。(3)鉴定结论是在案件发生后形成的；证人通常是

在犯罪事实发生过程中或者发生前后了解了有关事实的情况

，对于某些程序事实则是在诉讼过程中了解的，因此证言内

容的获得大多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考点十一：刑事证

据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通说”将刑事证据分为原始证

据与传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考点十二：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1)

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

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2)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



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

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

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3)凡

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

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考点十三：强制措施的特点(1)主体的特定性

。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包括其他侦查机关)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2)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强制措施

的适用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适用其他诉讼参与人

，更不适用于案外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

国家专门机关不得扩大适用对象。(3)处分内容的人身性。强

制措施的内容是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

由，而不包括对物的强制处分。(4)目的具有预防性。强制措

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措施。强制措施的目

的就是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

止继续发生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

行。这是强制措施同刑罚和行政处罚在本质上的区别。(5)适

用的法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关、

适用条件和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并非每一个刑事案件

的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须被采取强制措施。采用强

制措施一方面应考虑案件情况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

情况，一方面应考虑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各种强制措施的

法定条件。只有确实需要采用时才可依法采用。(6)时间上的

临时性。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随着刑事诉讼的进程

，强制措施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而予以变更或者解除。考

点十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相



关规定和其他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

适用条件如下：(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的。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罪行较轻，没有必要逮捕，对有可能逃避侦查、

起诉和审判及其他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应当采用取保候审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有期徒刑比管制、拘役更为严厉，

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

较重，如果在采取取保候审时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没有

逮捕必要时，可以采用取保候审。(3)对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

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

候审或监视居住。在逮捕前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在怀

孕、哺乳自己婴儿，不能对其适用逮捕；在逮捕后发现这一

情形，应当变更这一强制措施，可以改为取保候审。(4)持有

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

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取保候审。(5)需要逮捕而

证据还不充足的被拘留人。对已经被依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经过讯问、审查，认为需要逮捕但证据不足。主

要指就被拘留人所涉及的罪行而言，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但收集到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拘

留期限内收集不到相应证据，需要继续收集证据的情形。(6)

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做出不

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期间

，公安机关可以将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转为取保候审或者

监视居住。(7)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

、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而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案件，



其中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没有社会

危险性的。(8)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

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9)第一

审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判

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不能立即交付执行。如果被宣告缓

刑的罪犯在押，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先行作出变更强制措施

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10)第二审人民法院

审理期间，已被逮捕的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等于或超过第

一审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的。考点十五：逮捕的适用条件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

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从此

条规定来看，逮捕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

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①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

实；②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③证明

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

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

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3)采

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

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由于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暂时

剥夺人身自由，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适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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